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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辅修第二专业设置申报表
学院(公章)：
	辅修专业名称
	

	授予学位名称
	

	依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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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拟招收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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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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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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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制订辅修第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
根据《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本科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山青院办字〔2016〕12号）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辅修第二专业（学位）教育管理办法（试行）》（山青院办字〔2016〕14号）等文件要求，我校自2016级本科生开始实行主辅修专业制度。这是学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为此，学校决定制订全日制普通本科辅修第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
(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立足山东，面向全国，积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南，加强素质教育，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努力实现“理想信念坚定、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综合素质较强”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二、学制、学分分配
（一）学制
辅修第二专业基本学制2.5年，毕业时间与主修专业毕业时间相同，不再另行延长学习时间。
（二）学分
在规定基本学制内，学生修读总学分不少于60学分方能毕业，按规定要求完成学业并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三、课程设置基本框架
辅修专业课程设置由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三类课程组成。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开设的课程必须能够比较系统地反映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
四、培养方案制订的格式（见附件）
五、培养方案制订的要求
(一)加强领导，科学论证
各学院要在学校统一领导下，由院长牵头、教学副院长具体负责，在认真总结2013版和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运行的基础上，广泛调查，充分讨论，开展好本学院辅修第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
(二)更新观念，突出特色
各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应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为指南，根据未来五年国家和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念，突出学校和专业的办学特色，做好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
(三)优化体系，科学设课
各专业在制订辅修第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充分考虑辅修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根据培养目标设计融会贯通、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构建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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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辅修第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参考格式）
一、培养目标
二、培养规格
三、学制
基本学制2.5年。
四、学分要求
五、核心课程
六、课程设置与教学指导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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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说明



